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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by comparing its first edition (1978) and 
seventh edition (2016), with a focus on words related to the marriage process. A specialized corpus of 
marriage-related term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and lexical semantics were 
employed to conduct a diachron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clusion, deletion, and semantic 
modification of relevant entr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the seventh edition retains a portion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vocabulary, it significantly expands to include new terms that reflect contemporary 
marriage concepts and socio-cultural realities, such as “闪婚” (flash marriage), “婚介” (marriage agency), 
and “婚照” (wedding photo). These additions demonstrate a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deletion of high-frequency general terms such as “婚期” (wedding 
date) and “证婚人” (wedding witness)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rationale behind lexicographic decisions. 
At the level of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the marriage-related entries show 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including the expansion and reduction of meanings, refinement of definitions, and enhanced labeling of 
stylistic registers. These changes reflect a shift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from static description 
toward dynamic pragmatic standardiz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uncovers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vocabulary 
in the normative linguistic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but also, from a socio-linguistic and lexicographical 
perspective, explores how authoritative dictionaries respond to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contemporary 
ideology.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wedding-related 
language, Chinese lexic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 formulation.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marriage process-related words; semantic change; dictionar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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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1978 年）与第七版（2016 年）为研究对象，构建婚嫁

过程类词语语料库，运用语言演变理论和词汇语义学，对两版词典中婚嫁过程相关词语的收录、

删减及释义变化进行系统历时比较。研究发现，第七版在保留部分传统婚俗词汇的基础上，显著

增收了反映当代婚恋观念与社会现实的新兴词汇，如“闪婚”“婚介”“婚照”等，体现出语言

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互动。同时，部分高频通用词如“婚期”“证婚人”的删减则引发了对辞书

编纂合理性的反思。在释义层面，婚嫁类词语呈现出义项增减、语义细化、语体色彩标注增强等

多维演变特征，显示出《现代汉语词典》从静态描写向动态语用规范的编纂转向。本研究不仅揭示了

汉语礼俗词语在语言规范体系中的演化轨迹，也从社会语言学与辞书学交叉视角出发，探讨了语言

规范工具书对文化传承与时代精神的回应机制。研究成果可为婚俗语言研究、汉语词典编纂实践

及语言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与语料参考。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婚嫁过程类词语；语义演变；词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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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婚姻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变迁的集中

反映。《礼记》曾所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 （胡平生，2017：1182），可见“《礼记》的

宗法联姻，到当代裸婚，闪婚，丁克等多元婚恋观念的兴起，婚嫁活动的内涵和形式不断演变，

而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镜像，也以其独有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变迁轨迹。婚嫁过程类词汇，尤其是

涵盖从订婚、成婚到相关仪礼、称谓与角色的词汇系统，构成了语言中承载礼俗文化的核心组成

部分。”（彭林，2018：36）对这类词汇的增删情况以及义项调整的历时性研究，既有助于揭示

语言变迁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观察社会价值体系与文化认同的演进方向。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规范型词典，自 1978 年首版发行

以来，历经七次修订，其修订过程紧扣社会发展脉搏，尤其在反映社会现实语言使用方面具有  

高度代表性。作为国家语言规范化的重要工具，《现汉》的词汇增删与释义调整不仅遵循语言  

内部发展的规律，更深受社会文化、政策导向与公众语言意识的影响。 

对《现代汉语词典》不同版本中词语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类型词汇在历次修订中的收录、

释义和语用特征的变化。比如：马玉红对第 5、6、7版中温度词的处理进行了系统比较，“揭示了

词典在释义精度和例句使用上的逐步改进，体现了编纂者对语言现实和使用者需求的回应”。

（马玉红，2018：14-17）杨露则聚焦于第 6 版与第 7 版之间新增词汇的变化趋势，指出“第 7 版

在网络语言和新兴社会现象方面的收词更加全面，反映了当代语言生活的丰富性与变动性”。

（杨露，2017：22-23）此外，赵仕驳通过对单音节同音同形词条的对比，指出“第 6 版在释义的

准确性和语例的代表性方面均优于第 5 版，显示出词典实用性的增强”。（赵仕驳，2015：5-68）

姚丹则以标<口>词语为对象，“考察了口语词在词典收录中的变化，发现新版词典更注重口语  

成分的规范与覆盖，提升了其语言描写的广度与细致度”。（姚丹，2015：5-60）这些研究共同

展现出《现代汉语词典》在多版修订过程中对词汇系统的持续优化与时代适应性。 

现有的有关婚嫁词汇的研究多聚焦于婚姻制度史、民俗文化或婚俗称谓系统等宏观主题，  

缺乏从辞书编纂与语义演变角度对婚嫁过程类词汇进行系统历时比较的研究。例如：陈玉芳通过

对白水方言中的婚俗词进行梳理，“揭示出看屋里等地方性词汇的变迁逻辑，反映了消费观念和

社会结构的转型”（陈玉芳，2006：48-51)；汤海鹏则通过鲁西南婚俗词的田野调查，“展现了

定亲，看日子等传统词汇如何与时代需求相交织”。（汤海鹏，2011：77-80）这些研究虽具区域

文化价值，但多局限于方言词汇或特定语义范畴，未能系统揭示语言规范工具书中婚嫁过程类词汇

的结构性变迁。 

然而，针对具体婚嫁过程类词语的语义演化和收录变迁方面尚缺乏系统研究。虽然王亚婕在

其计量研究中对第 5 版中婚嫁类词汇的分布与词义变化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与现代婚俗相关的

新词汇逐渐增多，展现出社会婚恋观念对词汇系统的影响，但其研究仅限于单一版本，缺乏版本

之间的纵向比较”。（王亚婕，2013：42-46）郇宁则通过对 1978 版与 2005 版中婚嫁词的对比，

“揭示出传统婚礼词汇的逐渐淡出与现代婚恋表达的兴起，强调了词汇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

婚嫁过程类词语是典型的礼仪—行动相关词汇，最能呈现词义如何随社会变化而扩展、转移与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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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宁，2012：3-62）然而，当前尚未有学者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与第七版这一最早与最新版

的对照角度，对婚嫁过程类词语展开专门研究。作为语言演变跨度最大的两个版本，其词汇系统

所体现出的时代性、文化性和语义演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对《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体例或零散词条的描述，缺少以“婚嫁过程”这一

单一语义场为单位的系统比较；尚未建立固定词目池进行可比衡量，也较少用当代语料的频率与

搭配来验证增删与释义变化，更少将词典修订与婚姻制度、礼俗文化及媒介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

因此难以解释“为何增删、如何变迁”；本研究通过自建 200 词词目池、结合版际对比与语料验证，

提出覆盖率、净增幅与语义场中心—边缘重排等指标，以弥补上述不足并提供可复用的分析路径。

因此，亟需在这一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历时对比分析，以弥补现有研究在选题对象、时间维度与婚嫁

过程词语类别上的不足。 

初步考察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的婚嫁过程类词语存在收词和释义的变化，

比如在第七版中增加了逼婚，成家立业等词，删除了婚期这个词语。同时还有些词语释义发生变化，

比如般配在第一版中是“（方）旧指结亲的双方相称，也指人的身分跟衣着，住所等相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24）而在第七版中变成“形 结亲的双方相称，

也指人的身分跟衣着，住所等相称。也作班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33）以及伴郎在第一版中是“男傧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32）

而在第七版中是“名词，举行婚礼时陪伴新郎的男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38）。但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婚期”这个词语指结婚的日期，在实际生活中泛指婚礼

的日期，也可指领结婚证的日期，运用范围广泛，不属于方言词，旧词和生僻词，使用频率也高，

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删去了这个词语。因此，对第一版与第七版中婚嫁过程类词语的

历时对比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现代汉语词典》在不同时期的编纂理念和语言规范取向，更能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探讨语言如何回应婚恋文化的变迁。 

《现代汉语词典》的每一次修订不仅是语言规范化工作的技术行为，更是对时代社会文化  

图景的映射。从第一版（1978）和第七版（2016），词典词目收录与释义体系的调整，与中国  

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等层面的变迁密切相关。尤其是婚嫁过程类词语，其收录与  

释义变化，折射出社会婚姻观念与婚俗实践的深刻转型。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的编纂始于 195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启动编纂工作，

“试印稿于 1960 年和 1965 年发布，1973 年进行内部评估，但因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干扰

而长期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前夕，该项目重新恢复，最终于 197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6）这一出版背景处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与改革开放初期

的过渡阶段，社会意识形态调整和经济体制重建并行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被纳入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制度方面，1950 年《婚姻法》颁布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及禁止包办

买卖婚姻的原则”（黄传会，2009：179-193），但在实践中，婚姻仍深受政治运动影响。社会主义

改造与人民公社化削弱了传统家族权威，“文化大革命更以破四旧运动系统性摧毁传统婚俗伦理，

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婚恋观”。（金大陆，2010：32-36）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958年）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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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自由，“城乡通婚需经行政审批”。（贺雪峰，2003：56）择偶标准高度政治化，阶级成分

成为核心考量，“贫农，工人等红五类身份受到推崇，而与地主，资本家等黑五类通婚可能招致

政治风险。1970 年代晚婚晚育政策进一步延迟城市青年婚龄，婚姻自主权在单位组织与基层政权

双重管控下被压缩”。（阎云翔，2006：146-163）婚礼简化与政治化特征显著，“典型流程包括：

向毛泽东像鞠躬、朗诵革命语录、单位领导证婚并强调生产任务”。（王笛，2018：468-471）由此

可见，第一版编纂时期的婚姻观以政治化、集体主义为主导，婚俗强调节俭与革命化，婚嫁类词语

收录更倾向于体现规范化、政治化和统一化的表达。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出版于 2016 年，其编纂背景与 21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变革密切

相关。根据官方编纂说明，该版是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和十三五发展规

划（2016）指导下修订，强调语言规范工具书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语言文字信息化和国际传

播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3）此时期中国社会进

入信息化、全球化与消费社会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化率突破 56%，中产阶级扩张推动婚

庆消费升级。婚姻政策调整显著，“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多孩模式过

渡”。婚恋观念转向个体化，“个体主义思潮兴起，青年婚姻自主权强化”，婚恋社交平台普及。

法律制度建设促进性别平等，“2015 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词典增补家暴词条并明确其法律

属性”（李银河，2015：89-93）。婚俗方面呈现出商业化，娱乐化与个性化特征。传统彩礼和嫁妆

仍存在，但符号意义弱化，新兴形式如裸婚，婚礼直播体现去物质化与媒介化特征。婚礼产业化

发展，婚庆，婚照，婚纱，喜车等大量新词涌入词典，婚俗从革命化节俭转向个性化、消费化。 

通过比较《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第一版与 2016年第七版的社会背景、婚姻观与婚俗特征，

可以看到，第一版婚姻观以政治化、集体主义为核心，婚嫁类词语主要反映革命化、统一化特征；

第七版婚姻观则转向个体化、多元化，婚嫁类词语体现情感自主与生活品质的追求。两版词典  

均体现了国家对语言规范化工具书的高度重视，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服务于政治化统一语言目标，

第七版则重在反映社会现实与文化多样性。这一变化显示，婚嫁类词语收录与释义调整与社会  

文化变迁、时代价值观更新密切相关，研究该类词语的历时变化，不仅有助于揭示汉语规范化  

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也为理解辞书编纂与社会变迁互动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因此，本文拟基于语义演变理论，系统比较《现汉》第一版（1978）与第七版（2016）中  

婚嫁类词汇的词目增删等演变特征。研究旨在揭示语言规范化与社会文化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

探讨词典修订中反映的意识形态重构与社会语言适应机制，并为辞书学、社会语言学、婚姻文化

研究等领域提供跨学科的参考范式。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比较《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与第七版的婚嫁过程词汇，借助词汇增删与释义变化

揭示当代婚姻制度与礼俗观念的变迁，并检视语料化编纂对汉语规范的影响。 

 

研究范围 

本研究聚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与第七版中“婚嫁过程相关词语”

的对比，旨在探讨词典收词数量、词条类型、释义内容与语义特征在近四十年间的演变轨迹。 



  
 

112 
 

研究对象为上述两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明确与婚嫁活动有关的词语，依据语义分类及传统婚俗

流程进行选择与归类。 

具体而言，“婚嫁过程相关词语”在本研究中主要包括以下四类：（1）婚姻行为类词语，即 

用于描述从订婚至成婚整个过程的关键词，如定亲，成婚，结亲等；（2）婚礼习俗类词语，涵盖

婚礼中所涉及的传统礼仪、物品与行为，如“彩礼”喜筵和婚书等；（3）媒妁与辅助角色类词语，

包括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起媒介或仪式性作用的个体称谓，如媒人，婚介，伴郎；（4）新人称谓类

词语，即用于指代婚礼当事人或其新身份的词语，如新郎，新娘，夫妇等。 

根据本研究中婚嫁过程类词语的定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上查找所有属于  

婚嫁词过程类的词语，同时建立现代汉语词典婚嫁词的语料库，认真严谨分析每一条语料，以便

其能够直接被论文正文内容复制使用，提高语料数据统计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研究范围限于两版《现代汉语词典》正文所收录的规范性词条，不涵盖附录、图表或用例中

的临时用词与俗语。 

 

文献综述 

（一）婚嫁类过程词的定义及相关研究综述 

王亚婕（2013：42-43）指出“婚嫁过程类词指女嫁男娶活动过程的词语，其中包括描述订婚

过程的词，反映婚嫁活动、过程的词，新人两方称谓的词，媒妁及其他相关人物称谓，从订婚到

完婚中涉及的名物词。”《仪礼 士昏礼》中提到“婚嫁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为纳采、问名、

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即求婚到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并且其中有媒人作为中介。”（胡平生，

2017：1182）因此，在本研究中婚嫁过程指嫁娶活动相关的词语，包括订婚至结婚整个过程所涉

及到的词语，如定亲，成婚等词；婚姻礼俗相关的词语，如彩礼；媒妁或其他相关的人，如婚介，

媒人，伴郎；新人相关的称谓。 

婚嫁类词汇作为汉语中高度文化化的词汇群体，其语言表达深刻嵌入传统礼制与社会观念之中，

既体现礼俗文化的传承，也反映时代语境与婚姻制度的变革。学界对婚嫁词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

三个方向：一是从方言与民俗文化角度展开地区性描写，二是从称谓系统出发分析婚姻角色语义，

三是从辞书编纂视角考察婚嫁类词汇的规范与演变。 

首先，在方言与区域民俗语境中，婚嫁词的研究多强调其文化承载功能。陈玉芳“通过对  

白水县方言中婚俗词的梳理，揭示了传统婚礼程序词语如看屋里,认门的地域表达，强调其文化 

延续与消费观念变迁的关系。”（陈玉芳，2006：48-51）汤海鹏 “以鲁西南农村方言为语料，

指出传统婚俗词如定婚,请期虽继承六礼体系，但语义结构和交际功能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微调。”

（汤海鹏，2011：77-80）这些研究显示婚俗词在地域社会中具有高度的文化特指性，但局限于 

小范围调查，缺乏对语言规范性文献的历时审视。 

其次，从称谓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婚姻角色与亲属网络的语言表现。果娜通过

“对《汉语称谓大词典》所收录婚嫁类称谓的系统考察，构建出包括夫妻义，媒妁义，妾媵义等子类

的称谓系统，强调婚姻语汇是社会伦理与文化等级体系的语言编码。”（果娜，2019：204-205）

这一研究凸显了婚姻语言的礼俗基础与文化叠加属性，为婚嫁类词汇的社会功能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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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辞书学视角下的婚嫁词研究则更关注语言规范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郇宁系统  

比较了《现代汉语词典》1978版与 2005版中婚嫁类词语的数量变化、色彩标注和释义调整，指出

“随着社会婚恋观的变化，一些词语如媒人从职业性向功能性转换，而彩礼则伴随法律、伦理语义

的增添呈现复杂化倾向”。（郇宁，2015：51-52）但该研究仅限于第五版与首版对比，未涵盖 

更新版本，亦未深入语义演变机制层面。 

此外，王亚婕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 306 条婚嫁类词条的计量研究，“提出该类

词汇以双音节合成名词为主，释义标准尚不统一，显示出词典在婚嫁语汇处理上的分类困境与  

词义分化现象”。（王亚婕，2013：42-46）这一发现从词典内部结构出发，为探讨语言规范性与

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切入点。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研究为理解婚嫁词语的文化背景和词典收录状况提供了研究基础，但  

系统地运用语义演变理论，历时对比分析《现代汉语词典》多个版本中婚嫁过程类词语变化的  

研究仍属空白。因此，本研究将填补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缺口，深化婚嫁词语的语义机制与辞书

规范之间的交互研究。 

 

（二）研究理论 

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反映，其内部系统的演化往往与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交际需求等外部

因素密切相关。语言演变理论（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认为“词汇的增减、语义的变动与用法

的演进，是语言适应社会变迁与交际环境变化的自然。”（William Labov，1988：119-121）作为

语言变化最为活跃的层面之一，词汇系统尤其容易受到政治、经济、法律、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其变化表现为新词汇的产生、旧词汇的淘汰、语义的扩展、收缩、转移、贬升义变化等多种路径。 

语义演变是语言演变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指词语在意义上的历时性变化。在社会  

语言学视角下，语义演变不仅是语言内部规则（如隐喻、转喻、引申等）的结果，也常受到社会

文化转型的推动。例如，“媒人”一词在传统语境中具有明显职业身份属性，而在现代汉语中，

其语义焦点逐渐向“撮合关系”“引介人物”转移，其社会功能从制度性媒妁转向民间交往角色，

反映了婚恋机制个体化趋势的语言投射。 

语义演变理论还指出，社会语境的变迁会导致特定词语的功能域扩大或语义模糊化。如彩礼

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中“旧俗定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0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20）

意指婚礼礼物，而当代语境下，其义项已扩展至涉及法律、经济与伦理争议的领域，正体现了  

社会制度、法律调控与婚姻经济模式交互影响下的语义扩张现象。 

在辞书学中，语言演变理论可作为分析词典修订背后逻辑的重要理论工具。词典作为语言  

规范化的载体，在每一次修订中往往体现出对现实语言使用状况的回应，以及对主流文化价值观

的规约与体现。因此，对《现代汉语词典》婚嫁类词汇的历时比较，不仅可以揭示婚姻语言的  

变迁趋势，也有助于识别社会变革如何通过辞书语言系统得以制度化表达。 

词汇语义学是研究词汇意义、内部结构及其历时变化的理论框架，关注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语义场中的分布以及词义在不同语境中的伸缩与迁移（张志毅，2012：19-25）。使用词汇语义学

为版际差异提供可解释的结构化框架。通过成分分析，可将婚嫁词的词义分解为“礼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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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社会角色”等可比特征，确保跨版本的对照具有可操作性；借助语义场理论，可考察同一

概念域内词项的中心—边缘重排，识别由“礼俗—物证型”向“制度—产业—媒介型”的范式迁移；

结合原型理论，可刻画典型成员更新与边缘化的历时轨迹。由此，词条的增删与释义调整不再  

停留于描述层面，而能被转化为“语义结构变化—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可证据映射，从而提升

结论的解释力与外推价值。 

综上所述，结合语义演变理论与词汇语义学的双重视角，本研究一方面以历时机制解释婚嫁

词义的扩展、缩窄与评价迁移，另一方面以语义场与原型的结构化分析把这些变化与社会制度、

礼俗文化及媒介环境的变迁对应起来：前者提供“为何改变”的动力模型，后者提供“如何改变”

的结构刻画，从而实现对《现代汉语词典》版际修订的可解释、可比对与可复用的理论支撑。 

 

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语料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对历年辞书中婚嫁过程类词语

的历时性对比，揭示其语言演变路径与社会文化动因。语料来源为《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

（1978 年）与第七版（2016 年），通过系统比对两版词典中婚嫁过程相关词语的收录情况与词义

演变，对词汇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归纳与分析。 

本研究从两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整理出 200条与婚嫁过程相关的词条，语料采集与分析过程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根据王亚婕的研究确立婚嫁过程类词语的分类标准。 

2. 统计与描述婚嫁类词语的历时变化特征。对新增词、删减词和释义调整的词语数量进行    

分类统计。 

3. 分析婚嫁类词语变化的原因。结合语境与社会背景进行解释，挖掘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因。 

4. 分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对收录婚嫁过程类词语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研究结果 

通过整理分类《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1978）与第七版（2016），一共有 200 条婚嫁过程

类词语，其中包含词语的新增，删减，释义的变化三种情况。 

 

表 1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婚嫁过程类词语收词情况统计表 

词典版本 收词数量 百分比 

1978 年第一版 142 71.0% 

2016 年第七版 195 97.5% 

第一版有但第七版没有的 5 2.5% 

第七版有第一版没有的 58 29.0% 

一共有 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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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显示了以本研究构建的 200 个“婚嫁过程类”词目为基准的两版《现代汉语词典》收

录概况。1978 年第一版共收录 142条，覆盖率为 71.0%；2016 年第七版收录 195条，覆盖率达 97.5%

，相较第一版净增 53 条，对应相对增幅 37.3%。在增删结构上，第一版有而第七版未收录的词语

有 5 条（2.5%），第七版新增而第一版未收录的词语有 58 条（29.0%）。两版交集为 137 条，占

总语料的 68.5%，体现出较高的连续性；与此同时，31.5%的差异部分（5 条删减与 58 条新增） 

反映出词典在历时更新中对婚嫁相关词汇的扩容与修订趋势，表现为对社会用语面向、礼俗实践项

与现代传播语汇的更广覆盖与体例规范。 

 

（一）《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中有关婚嫁过程类词语的新增和删减情况的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我国最具权威性的规范化语文工具书之一，其每一版的修订与编纂均

严格遵循特定的语言学与词典学原则。这些修订不仅反映了当时语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深刻

体现了社会发展与观念形态演进对词汇系统的推动作用。在《现汉》的编纂历程中，词语的增删

始终是其修订工作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在新版本中新增词语的数量与类型，往往成为语言变迁的

重要标志。从历次修订的整体趋势来看，新增词语的规模持续扩大，删减词语则更趋谨慎，这一

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词典编纂者对社会语言变革的高度敏感性和回应性。 

以第一版（1978）与第七版（2016）为例，这两版之间横跨近四十年，所处的社会背景与语

言生态有着显著差异，词语增删的变化亦尤为突出。新增词语多涉及社会发展中新兴概念的表达，

如“逼婚”“成家立业”等反映当代婚恋观念与生活现实的词汇被系统纳入；与此同时，部分在

语言生活中仍具使用价值的词语如“婚期”等却被删除，显示出词典编纂标准与语言的共时使用

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与时滞；实际使用频率并非词目存废的决定性标准。因此，深入分析这两个

版本中婚嫁过程类词语的收录与删减，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汉语词典》增删机制的逻辑，也能

进一步揭示语言如何回应社会文化的深层变迁。  

 

表 2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中删减词与新增词对照表 

词典 词表 

删减词 陪奁、喜娘、许字、证婚人、婚期 

新增词 逼婚、成家立业、出份子、出聘、大媒、洞房花烛、 

对家、二婚、奉子成婚、复婚、改醮、盖头、过门、 

婚典、婚假、婚检、婚介、婚庆、婚纱、婚俗、婚托儿、 

婚宴、婚照、吉日、接亲、礼单、礼器、礼帖、裸婚、 

明媒正娶、纳聘、纳妾、闹洞房、宁亲、聘金、抢婚、 

闪婚、试婚、受聘、送亲、头婚、外嫁、喜车、喜宴、 

下聘、相亲、新郎官、宴尔、燕尔、月下老儿、择偶、 

择期、征婚、证婚、指腹为婚、作伐、掠夺婚、赖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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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删减词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在历经多次修订过程中，部分在第一版中收录的婚嫁类词语被删去，

如“陪奁”“喜娘”“许字”“婚期”“证婚人”。 

 

（1）陪奁 

 陪奁指“（方）嫁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851） 

 

该词指女子出嫁时所带的陪嫁物品，多用于古代语境或古典文学中。如：“畜生，你欠了这

么多的愤，哪里有钱来还啊？你以为我很有钱吗？现在水灾，兵灾，棒客（土匪），粮税样样多。

像你这样花钱如水，坐吃山空，我问你，还有几年好花？下一辈人将来靠什么？你嫁贞儿要不要

陪奁？你还配做父亲！老太爷骂着，骂着，又发出一阵大声的咳嗽。”（巴金，1981：238） 

在现代汉语中已趋于冷僻，其功能在现实婚礼语境中被嫁妆这类词取代。如：“麦杰俊的家庭

并不富裕，妻子 10 年前就下岗摆地摊。他家里现在用的 14 寸电视机和小洗衣机，还是他结婚时

娘家给女儿的嫁妆礼品。”（央视网，2001/07/01） 

因此，陪奁被视为传统文化词语，在《现汉》第七版中未予保留，体现出辞书对“语言活性”

与“社会通用性”的编纂取向。 

就辞书学与词汇语义学视角而论，“陪奁”之所以在第七版删除，首先与其语体范围与地域

分布的收缩有关：第一版已用“（方）”标示其为方言色彩词项，现代同义中心项“嫁妆/妆奁/

添箱”等在共时语料与媒体文本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陪奁”更多留存在历史叙事与古典书写；

第七版在前言中明确强调以现代汉语普通话通用词为主，并“充分利用各类语料库选收或检验  

新词新义和新的用法”，据此弱化低频旧俗词。从语义场理论看，“婚嫁物证/财物”这一子域内部

发生中心—边缘重排：“嫁妆/妆奁”等原型成员通过更高的使用频率与更稳定的搭配网络（如

“嫁妆＋礼品/清单/家具”）巩固中心地位，而“陪奁”因语域狭窄与搭配稀疏而逐步边缘化。 

其次，从语义演变机制与社会背景的耦合来看，现代婚姻的法治化与礼俗实践的转型催化了

“礼俗—物证型”词汇的语义缩窄与通用度降低：当代研究显示，“嫁妆在历史上亦称‘妆奁/添箱’，

其内容与社会功能随时代与制度而迁移。”（翟一达，2007：1-2）；在此过程中，表达同一概念

的多元命名逐步向通行度更高的词形收敛，“陪奁”作为较为书面化、方域化的旧称被主流命名

“嫁妆”覆盖，这符合词义变化中的替换与收敛规律。由此，第七版的删除既是语料与规范导向

的编纂选择，也是语义场内部原型更新与成员替换的结果，即把“收词增删”与“语义结构调整”

统一到同一逻辑之中。 

 

（2）喜娘 

喜娘指“旧式结婚时照料新娘的妇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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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娘”属于具有浓厚旧俗色彩的词汇。“喜娘”为传统婚礼仪式中的主持妇人。这类词语

多依赖特定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对当代普通读者而言使用频次极低，且较难与现实婚俗场景建立

连接。因此，从语用经济原则出发，第七版将其删除也是一种对工具书实用性的维护。 

从词汇语义学与语义演变的角度看，“喜娘”的删减具有内在语言学依据。首先，就语义场

理论而言，“婚礼角色”这一子域在当代发生了中心—边缘重排：以“婚礼主持/司仪/婚庆公司

工作人员”等中性、职业化称谓成为场内原型中心，而带有性别与旧俗标记的“喜娘”退居边缘

直至退出；这一重排体现为“高频通用项对低频旧俗项的替代”（张志毅，2012：19-25）。 

其次，从原型理论出发，当代语境下与婚礼组织、流程管理相关的“司仪/主持”等词，因  

跨场景适用与搭配网络更稳定（如“婚礼+主持/流程/现场”），其范畴中心性增强；而“喜娘”

主要搭配停留在历史/风俗叙事之中，语域收缩导致原型地位削弱。 

再次，从语义演变机制看，“喜娘”呈现语义与语体的缩窄与老化。其社会功能被现代职业

称谓覆盖，评价与语体色彩趋于时代化、地域化，符合低频旧俗词在共时系统中被高频中性词   

替换的规律。 

最后，从辞书学的编纂取向而言，《现汉》第七版在前言中明确坚持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   

通用词为主，并充分依托语料证据校验词项的通行度与搭配稳定性；在此原则下，删除“喜娘”

与保留/增收“主持、司仪、婚庆”等现代通用项相一致，体现了工具性词典以“规范性+实用性”

为导向的条目更新逻辑。 

 

（3）许字 

许字指“（书）许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289） 

 

从语体与通用度看，“许字”在第一版被释为“（书）许婚”，本身带有典籍化与旧式婚约

礼仪意涵，属于礼俗语汇而非常用现代通用语。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制度现代化、个人自主与    

法治化取向强化，“媒妁—婚约信物—礼制流程”的社会实践与话语频率显著下降，表达上亦为

“订婚／订婚信物／订婚戒指”等中性、现代语项所覆盖；据《现汉》第七版修订原则，辞书收词

更加坚持“以现代汉语普通话通用词为主，并借助语料库检验词项通行度与搭配网络，旧俗低频

词据此趋于弱化或淘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6）。 

从制度背景看，新中国婚姻立法自 1950 年奠定“婚姻自由、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的规范，

1980 年《婚姻法》第 3 条延续并强化该原则，2021 年《民法典》第 1042 条进一步体系化，这一

法治取向在实践上削弱了传统“许婚—信物”范式的规范基础与社会必要性，亦与辞书在历时   

修订中对相关旧俗词的弱化形成同向变化。  从词汇系统内部机理看，低频、陈旧且语域缩窄的 

边缘项，常被高频、通用且搭配网络更稳固的中心项替换，体现为语义场“中心—边缘”的再配置；

“许字”被“订婚”及其现代搭配所吸纳，正是汉语词汇新陈代谢与范畴重整的典型实例（叶蜚声

&徐通锵，19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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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许字”的删除并非个别化决定，而是修订口径（通用性与语料库证据）、法律—社

会环境（反包办买卖婚、重契约法理）与词汇内部演变（中心化替代）的合力结果：第一版保留

其历史—礼俗描述价值，第七版据共时通用度与规范性要求予以剔除，体现了工具性辞书在历时

更新中的合理取舍。 

 

（4）婚期 

婚期指“结婚的日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499） 

 

婚期在实际应用中泛指婚礼的日期，也可指领结婚证或其他男女双方建立婚姻关系的日期，

运用范围极广。婚期是结婚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日子。它既不是旧词、方言词或书面语，也不存在

过于生僻的情况。同时婚期的词频很高，广泛出现在报纸，小说，社交媒体上。如：“为了治病，

家中多年积蓄的 8000 元钱已所剩无几，宋家只好将４间砖房以 9000 元的低价卖掉，与宋方国      

热恋 3 年的未婚妻也只得再次拖延婚期。”（人民日报，1996/07/06） 

从词汇语义学与语义演变的视角看，“婚期”作为由“婚（结婚/婚礼）+期（日期/期限）”构成

的可预测合成词，“婚期”的核心语义几乎完全由成分语义可加总得到，缺乏独立于“结婚/婚礼

+日期”的非组合意义，属于高透明度的构式产物；在现代词典学中，对这类可由构词规则无限

生成、且意义可由成分直接推导的合成项，通常不再另立词条，而改在核心词条下呈现搭配与用法。 

从语义场理论看，“婚礼/结婚”在婚嫁语义场中承担原型性命名，时间参数（日期/时点）

在当代语料中更多以搭配形式出现（如“婚礼日期/结婚登记日期/婚礼当天”），导致“婚期”

从“独立命名”转为“参数化搭配”，其场内地位由中心转为边缘。其三，从语义演变与制度语域

的耦合看，婚姻登记与婚礼服务的规范化使官方与行业文本更偏好“结婚登记日期/举行婚礼日期”

等中性、准确的术语表达，语域的专业化与术语化进一步削弱了“婚期”作为一般词目的必要性，

从而与第七版“以现代汉语普通话通用词、并依语料证据校核”的收词取向保持一致。 

综上，“婚期”的删减并非与其使用频率简单正相关，而是出于语义可合成性（缺乏独立   

词义）、语义场内的搭配化转移以及术语规范化三重因素的合力考量，将其功能回收至“婚/婚礼

/结婚”等核心词条的搭配说明之中。 

 

（5）证婚人 

证婚人指“举行结婚仪式时请来做证明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78：1463） 

 

“何时在什么地方结婚的，有证婚人没有，有婚约没有？这上面写的地名，还是你自己家里，

还是寄居在别人家里？你快说出来，我方能着人去传她。”（向恺然，1998：43） 

2001 年《婚姻法》第八条明确指出“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

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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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04/28） 这意味着婚姻效力     

由登记本身产生，与是否举行仪式、是否有见证人无关。随后《婚姻登记条例》“将登记机关、

程序、登记员资格等进一步法定化，继续强化以登记确立婚姻的制度逻辑”（国务院，2003/08/08），

条例对证婚人无任何强制性规定。因此，婚姻合法性依赖国家登记程序而非仪式性见证，从而   

在法理上实现了对婚礼角色的去仪式化。 在此框架下，“证婚人”更多属礼仪象征而非法律构成

要件。其次，《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修订原则之一是“删除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撰室，2016：5）词典修订趋向于“删繁就简、突出核心”，对缺乏 

法定必要性，语义可由母项与构词规则透明推导的派生类称谓（如“证婚+人”）从严处置，      

以母项条目与范式说明覆盖之，而不必面面俱到地列出所有可得派生项。如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七版中添加了证婚一词，指“动，在结婚仪式上为结婚人做证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撰室，2016：1674）“证婚人”在宗教或民俗婚礼、婚庆主持话语中仍可见，

但规范型辞书的收词并不以频率为唯一决定性标准；编纂还综合考量法定地位、语义独立性、   

语域覆盖与时代适应度等因素。换言之，该词的仪式性实用价值下降与非必需法定地位，叠加   

其可由构词规则覆盖的属性，使其被视为可删去的陈旧或边缘词项。 

词语的删减作为编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不像新增词语那样引人注目，但却直接关系到

词典的规范性、精炼性与时代性。 

 

2. 新增词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化，《现代汉语词典》增收了许多新词语以适应社会发展，更好反映现代汉语

词汇新面貌。 

 

表 3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与第七版中新增词分类 

婚嫁活动相关词语 逼婚、成家立业、奉子成婚、复婚、改醮、过门、 

接亲、赖婚、裸婚、明媒正娶、纳聘、纳妾、闹洞房、 

出份子、出聘、洞房花烛，抢婚、闪婚、试婚、送亲、 

头婚、外嫁、受聘、下聘、相亲、宴尔、燕尔、 

择偶、择期、征婚、指腹为婚、作伐、二婚 

婚姻礼俗相关的名物词语 盖头、婚典、婚假、婚检、婚庆、婚纱、婚俗、婚宴、 

婚照、吉日、礼单、礼器、礼帖、聘金、喜车、喜宴 

媒妁或其他相关人员 大媒、婚介、婚托儿、月下老儿 

新人相关称谓 新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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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展示了婚嫁过程类词语的四大分类中新增词的情况。 婚嫁活动相关词语收录“闪婚”“裸婚” 

“试婚”等 34 词。婚姻礼俗名物词语包含了“盖头”“婚庆”“喜宴”等 16 词构成名物类词汇群。

媒妁或其他相关人员类的词语有 4 个以及新人相关称谓 1 个。 

首先，第一类为婚嫁活动相关词语，如“逼婚”“闪婚”“裸婚”“奉子成婚”“试婚”

“复婚”“改醮”“指腹为婚”等。这些词语多用于描绘个体或家庭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行为模式、

情感动因与社会干预，涵盖从传统包办婚姻到现代自主婚恋的不同语境。其中，“闪婚”“裸婚”

“奉子成婚”等为近年来新兴词汇，反映了当代社会婚姻形式的多样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1）逼婚 

逼婚指“动，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对方（多为女方）跟自己或别人结婚。”（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65） 

 

该词语在第七版中的出现，与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婚姻观转变、社会

关注焦点变化及辞书编纂理念的调整密切相关。在 1978 年第一版编纂背景下，中国刚结束文化   

大革命，国家婚姻政策自 1950 年《婚姻法》起即已明确提出“婚姻自由”，并通过政治宣传与   

社会运动将包办、买卖婚姻、逼迫婚姻作为“封建残余”予以公开否定与打击。如：人民日报报道

“坚决维护婚姻自由！河间县公安员刘国义暴力逼婚。”（何贝保，1950/04/04）此时婚姻观念

高度政治化与集体化，婚姻中的自由与平等被视为政治正确的基准价值。 

因此，从编纂策略看，第一版在收录婚嫁类词语时更倾向于呈现合法、规范化的婚姻表达，

诸如“逼婚”这样带有强烈负面指向和法律否定色彩的词语，被视作不符合政治语言导向而未予

收录。然而，到 2016 年第七版编纂时，中国婚姻观与社会语境已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尽管

《婚姻法》长期保障婚姻自由，但逼婚现象在现实社会中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尤其在城乡代际   

婚恋观冲突的背景下，“父母催婚”“舆论逼婚”等词频频出现在媒体舆情与网络话语中。另一

方面，“2010 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个体化、权利化阶段，个人婚恋自主权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议题”

（李银河，2015：89-93），逼婚不再仅被视为法律问题，更是社会文化与代际矛盾的集中体现。 

综上，“逼婚”在第一版缺席而第七版增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背景与婚姻观的巨大变化：

第一版所处年代政治语境下的婚姻自由已作为既定政治正确不再需要通过词典表达负面现象；而

第七版则处于多元化、个体化婚姻观主导的社会中，逼婚作为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进入公共讨论，

成为辞书必须记录的社会语言现象。 

 

（2）出份子 

出份子指“（口）①各人拿出若干钱合起来送礼。②指到办红白事的人家去送礼并参加庆贺

或吊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88） 

 

出份子特指参加婚宴时随礼送红包。此俗亦称“随礼”“份子钱”，早年亲朋邻里婚丧嫁娶

互赠礼金，具有互助性质。然而“出份子”属北方口语—民俗语域的表达，强口语色彩、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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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第一版（1978）编纂强调全国通用的规范语与书面语，对口语标签项一向审慎，许多仅在

特定礼俗场景高频的口语表达未入典。同时，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官方倡导是婚丧喜事从简， 

反对人情往来攀比。在这种价值取向与宣传语境下，与人情馈赠/礼金直接相关的口语用语并不被

鼓励扩散，社会曝光度与积极性不足，不具备被规范词典单列的制度性或规范性必要。因此在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中为收录这个词语。 

在当代中国，随礼金额不断攀升，尤其在城市里，同事、朋友间红白喜事繁多，“人情负担”

沉重成为社会话题。有媒体统计部分地区人情支出已占居民收入不小比例，婚礼随礼逐渐从礼尚

往来变成了一种经济负担和社交压力。尽管如此，这种习俗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随份子”仍是

普遍现象。出份子一词在北方口语中使用率极高，同时出现在报纸和小说中。如： 

“朋友则要出份子，少数服从多数，僵局才算打破。”（徐城北，2010/09/25） 

“丁大夫和管药房先生‘出份子去了’没有在家，这里也没有旁人，这事谁又懂得？！”   

门房吞吞吐吐的说，“还是到对门益年堂打听吧。”（林徽因，2017：28） 

词典给予规范解释，有助于南北方读者互相理解这一俗语。例如说明其含义为“为婚嫁等   

事凑份子的礼金”，并举例“同事结婚，大伙儿都去出份子”。这将口语俗语纳入书面规范体系，

也是对当代婚礼社交现象的一种记录和认可。《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收录的社会文化动因在于，

人情往来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出份子”反映的人情经济已成为文化现实的一部分。

辞书收录表明语言规范既要照顾高雅书面语，也要涵纳大众通行语。 

 

（3）奉子成婚 

奉子成婚指“男女双方因女方怀孕而结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396） 

 

该词在 CCL 语料库中最早出现在 2000 年前后，属于当代网络语境中广泛流传并逐渐固化的

现代婚恋表达。其在第七版被正式收录，反映了辞书编纂对 21 世纪婚姻观念变化及语言新词活跃度

的回应。受 1950 年《婚姻法》与“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当时社会对婚姻的合法性、秩序性和  

政治性有严格要求。在性与婚姻的关系上，计划生育与婚前性行为的强烈规范化限制，使未婚   

怀孕的表达及其衍生婚姻模式被官方舆论所回避。第一版词典编纂时，词目收录以合法、规范化

和符合政治语境的婚姻用语为主，涉及性行为与怀孕相关的词语均被谨慎处理，更不可能以   

“奉子成婚”这一带有浓厚民间俗语和非正式婚姻形态色彩的表达作为词条正式进入辞书。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社会婚姻观与性观念发生深刻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化与多元化婚恋观兴起，

城市青年群体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逐步宽松，婚姻与生育的关系也出现重新组合。2000 年前后，

“奉子成婚”开始在网络与大众传媒中频繁出现，尤其在娱乐新闻、影视作品与大众文化中成为

常见情节。这一时期，“奉子成婚”逐渐由带有隐晦色彩的民间用语转化为公开使用的描述性词汇，

反映出社会对婚姻自主性和婚姻与怀孕关系的现实接受度。 

 

 



  
 

122 
 

（4）改醮 

改醮指“动，旧时称改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417)  

 

醮本是道教仪式用语，引申为女性改嫁（再婚）。改醮一词特指寡妇改嫁他人。在中国传统

礼教中，寡妇再嫁曾被视为有违妇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使许多寡妇被迫终身不再

适人。然而在民间，鳏寡再婚并不罕见，只是碍于舆论改称“再醮”以示与初婚区别。新中国   

成立后颁布的婚姻法明确保障寡妇婚姻自由，“寡妇改嫁自由”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的编纂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停滞了 10 年，所以第一版没有收录。

而改醮见证了妇女地位的提升。在第七版的收录考虑到词典对其规范，有助于区分“改嫁”“再婚”

等近义词的异同 ——通常改醮含文言色彩，特指旧俗下寡妇的再嫁行为，而再婚为今制男女离婚

或丧偶后的重新结婚。改嫁指“妇女离婚后或丈夫死后再跟别人结婚。”没有包含旧俗的意思，

指现在普通婚嫁行为。 

 

（5）裸婚 

裸婚指“动，结婚时没有房子，汽车等财产叫裸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   

编辑室，2016：862） 

 

裸婚这一词语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成为中国网络流行语，其产生直接关联着当时经济

下行压力与房价飞涨的双重挤压。 

在 1978 年第一版的编纂背景中，“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交通、家电等物质资源

由国家和单位统一分配，结婚成本不与房产、汽车直接挂钩。1970 年代典型的结婚物质象征是   

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王笛，2018：468-471）。到 2016 年第七版时，

“中国已进入消费社会与房地产经济高度发达时期。城镇化加速和住房商品化使得婚姻与购房关系

高度捆绑。”（李银河，2015：89-93）中产阶层扩大和生活方式多元化使婚姻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

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的房价高企，使部分青年选择放弃传统婚礼配置，以“裸婚”

表达不附加物质条件的婚姻观。这种婚姻模式既反映了现实经济压力下的务实态度，也带有对铺

张婚俗的反叛色彩。 

“裸婚”在 2010 年前后经媒体、网络、影视剧广泛传播，并逐渐固化为常用词汇，成为社会

舆论热点。如：“‘奴’的焦虑，是对幸福的焦虑。最近还有个新词：裸婚，指结婚时，不买房、

不买车、不办婚礼、不度蜜月，仅仅见过双方父母，领取一纸婚书。”（周平，2010/02/04） 

人民日报（2010）报道明确解释其定义，显示这一用语已进入主流媒体和公共语境。这一时

期的词典编纂理念较第一版更开放，注重记录社会语言现实与文化现象，第七版增收“裸婚”，

正是对这一社会热点与语言现象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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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闪婚 

闪婚指“动，指刚认识不久就很快结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138） 

 

在1978年第一版的社会语境中，中国婚姻制度受到高度政治化与单位体制的严格管理。“婚恋

自主虽被 1950 年《婚姻法》确立为基本原则，但婚姻过程通常经过组织审批、政治审查及集体干预”

（阎云翔，2006：146-163）。“择偶过程多基于相亲介绍、政治背景审查与单位撮合，婚姻关系

的建立周期普遍较长，且需符合晚婚晚育政策要求”（王笛，2018：468-471）。在这一背景下，

“闪婚”所指的“短期迅速结婚”的社会模式几乎不存在，因而第一版在收录婚嫁类词语时，   

不会考虑纳入此类词目。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婚姻观发生深刻转型。城市化与信息化带来人口  

流动加快，婚恋方式多样化。“2000 年代网络与手机通信普及、婚恋平台发展（如世纪佳缘、   

珍爱网等），显著降低了婚恋交往的时间成本。与此同时，个体化价值观推动婚姻从政治任务   

转向个人情感与生活选择”（李银河，2015：89-93）。这使得“闪婚”作为一种因情感冲动、  

生活节奏快或价值取向不同而快速缔结的婚姻模式在城市青年群体中逐渐普遍化。 

 

（7）试婚 

试婚指“动，男女双方在结婚前按婚姻生活方式同居，考察相处的和谐程度，以决定最终是

否结婚。在我国试婚不受法律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195） 

 

第一版编纂时期（1950-1973 年），中国处于单位制社会，婚姻受户籍、住房分配等制度严格

约束。传统婚姻被视为“社会组织单元”，强调家族联姻功能与生育责任，婚前同居行为被污名 

化为“作风问题”，缺乏合法生存空间。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00 年代之后，中国婚姻观与      

性观念逐步多元化与个体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带来人口流动频繁，婚恋方式多样化。随着住房   

商品化与生活成本上升，部分青年在婚前选择同居以考察婚姻适配度成为现实选择。2000 年代初

以来，“试婚”一词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影视剧与网络舆论中。尽管在法律层面上，试婚不受

婚姻法保护，财产、子女等问题存在法律风险，但社会对其态度逐渐宽松，试婚已从边缘行为   

进入公众讨论的主流议题。 

 

（8）宴尔 

   宴尔指“宴尔指新婚：～之乐。后多作燕尔。”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1513）  

 

  燕尔（或作宴尔）一词源自“宴尔新婚”，本义即新婚燕尔，形容新婚夫妇甜蜜和美的样子。

“燕尔/宴尔”属典籍语，基本只见于固定格式（如“～之乐”“新婚燕尔”），自由搭配度极低、

词汇化不足，在第一版“以现代通用语为主、压缩古典书面语与低产项”的取向下，不具独立立条

的必要。其次，“新婚燕尔”属于成语型固定搭配，按照《现汉》一贯做法，非高频、非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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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多留给成语类工具书处理，在通用词典中一般不单列，因此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中   

并未收录该词。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燕尔与宴尔收录，既是对传统婚嫁文化词汇的传承，

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婚礼习俗表达的依据。例如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遇到燕尔或宴尔便可通过词典

获得确切解释。辞书规范还避免了误用，如将“燕尔”误作他义等，从而维护了文化典故在当代

语境下的正确传达。 

综上，第七版在婚嫁过程类词语上体现出“与现实同频、描写—规范并重”的取向：一方面

系统增收“逼婚、闪婚、裸婚、奉子成婚、试婚、出份子”等，呈现城市化与信息化驱动下的   

婚恋多样化；另一方面对礼俗性或法律非必要角色词条作删改，呼应“登记即生效”的去仪式化

趋势；而对具文化承载意义但搭配受限的典籍化表达（如“燕尔/宴尔”）则以历时补检方式提供

索引。整体而言，《现汉》由单一规范导向转向兼顾时代记录与规范引导，既保证工具书的可用性，

也维护其文化与学术价值。 

 

第二类婚姻礼俗相关的名物词语，如“婚典”“婚宴”“婚纱”“盖头”“聘金”“礼器”

“礼帖”等。这类词汇主要指涉婚礼仪式及其相关物质符号，是理解传统婚俗与现代婚礼文化   

演变的重要语言资源。其中既包含历史延续性较强的文化物品（如“盖头”“聘金”“礼帖”），

亦有现代婚庆产业衍生的词语（如“婚照”），反映了礼俗从家庭礼仪向产业化仪式的过渡过程。 

（1）婚典、婚假和婚检 

婚典指“名， 结婚典礼：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7） 

婚假指“名，因结婚享受的假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7） 

婚检指“动，为结婚而进行体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7） 
 

第一版（1978 年）背景下，“婚姻在法律上确立了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但婚姻手续简化、

礼仪去物质化，婚礼过程政治化和统一化。”（王笛，2018：468- 471）。当时并无专门的“婚典”

一词用于婚礼仪式的称呼，婚假制度虽在部分单位存在但非普遍化政策；婚检制度虽于 1980 年代

陆续推广，但在 1978 年尚未成为婚前普遍规定。到 2016 年第七版时，中国婚姻制度趋于法律化

与程序化。“婚典”作为结婚仪式的正式称谓，随着中式婚礼和个性化婚礼复兴而广泛使用；

“婚假”因《婚姻法》及地方劳动法规明文规定而普及化，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假期；“婚检”

在 1986 年被纳入结婚登记程序，虽在 2003 年改为自愿，但仍是结婚流程的重要组成。这些词汇

的普及与制度化推动其在第七版中作为规范化词目被正式收录。 

 

（2）婚庆、婚纱和婚照 

婚庆指 “名，结婚的庆祝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8） 

婚纱指“名，结婚时新娘穿的一种特制的礼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588） 

婚照指“名，结婚的照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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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庆”“婚纱”“婚照”反映了消费社会背景下婚礼产业化的发展。 第一版背景下，婚礼

强调节俭和革命化，婚俗消费品匮乏且统一，缺少专业化产业支持。“婚纱”在 1970 年代虽在  

部分沿海城市有零星使用，但并非普遍化婚礼服饰；“婚照”亦未形成单独词汇称谓，婚礼拍照

局限于简单留影；“婚庆”作为综合服务产业更不存在。到第七版编纂时期，婚礼已高度商业化，

婚庆产业覆盖婚礼策划、婚礼主持、场地布置、婚宴服务等一体化流程。“婚纱”成为婚礼服饰

的核心标志并在产业链中标准化；“婚照”演化为婚礼流程的重要环节，摄影棚与外景拍摄产业化

发展；“婚庆”成为专有产业称谓，大量婚庆公司和服务团队涌现。这些词汇反映了现代城市婚礼

的消费化、个性化与市场化特征，并因高频使用而进入第七版。 

 

（3）礼帖 

礼帖指“名，礼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798） 

礼单指“送礼时开列礼物名称和数目的单子。也叫礼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

编辑室，2016：797） 

 

礼帖作为婚姻礼俗相关的词语，在报纸和小说中的使用频率虽然很低，但作为婚姻礼俗的一个

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增加这个词语有助于了解婚嫁礼俗。 

 

（4）喜车 

喜车指“名，结婚时迎娶新娘用的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405） 

 

“喜车”源于现代婚礼以汽车代步并饰以喜庆，古时结婚的接亲用的是花轿，现代社会是   

轿车，此词反映了语言对新事物的命名创造。 

 

（5）盖头、礼器 

    盖头指“名，旧式婚礼新娘蒙在头上遮住脸的红绸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

典编辑室，2016：418） 

 

礼器指“名，古代在婚丧，祭祀等活动中所使用的器物，如鼎，彝，簋、觚、镈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798） 

盖头、礼器之类旧礼俗词，本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但现代人仍在影视文学、民俗活动中频繁

接触到。例如“新娘盖头”作为传统婚礼标志物频见于小说影视，对年轻一代而言并不陌生。   

词典将其收入，并在释义中注明“旧式婚礼新娘蒙在头上遮住脸的红绸布”，既保留了这一文化

符号在语言中的位置，又通过“旧式婚礼”等标注提示其历史语境，发挥了知识性和规范性的   

双重功能。同样，“礼器”词条解释为“古代在婚丧祭祀等活动中所使用的器物，如鼎、彝、簋、

觚、镈等”，使读者明了该词所指涉的传统器物类别和典型实例，达到传承礼俗文化知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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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聘金 

聘金指“名，①旧俗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钱财。②聘请人做事时所付给的钱。” （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005） 

 

1978 年第一版以“现代通用语，简明规范”为取向，更倾向用上位概念“聘礼”（泛指订婚时

的礼物）覆盖其下细目；而“聘金”仅指现金性的礼物，语义为“聘礼”的下位分项，第一版出于

避免条目冗余与细目化，不必单列。第一版编纂所处的制度与舆论环境强调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

1950 年《婚姻法》明确提出“禁止任何人借婚姻索取财物”反对将婚姻与金钱挂钩。（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1950/04/30）在此价值框架中，收录中性、历史色彩更淡的“聘礼”作为更符合      

规范化导向。 

改革开放后，“彩礼/聘金”议题在社会与媒体中高频出现，且进入司法裁判的公开讨论。

2003 年最高法《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彩礼”为术语，明确了若干   

返还彩礼的裁判规则，显示“以金钱为主的订婚给付”已成为需要法律与公共话语共同回应的   

现实问题，与“聘金”的语义焦点高度邻近。同时，2016 年第七版明确增收近年新词新义，删除

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并对社会热点与现实用语的描写—规范并重。增收“聘金”有助于

细化义类边界、改善检索与用法辨析，回应读者对现实语词的查询需求。 

总体而言，本类词汇从“盖头、礼器、礼帖、聘金”等传统礼俗名物，延展至“婚典、婚庆、

婚纱、婚照、喜车”等现代婚礼产业术语，清晰勾勒出婚礼从家族—礼制向市场—产业的历史   

转型轨迹。第一版在“去仪式化、通用书面语优先”的取向下，对古礼名物与细目术语多持谨慎/

并入策略；第七版则在“描写—规范并重”的框架中，既以语体标注和历时说明保留传统名物的

文化索引功能，又通过增收“婚庆、婚纱、婚照、喜车、聘金”等条目回应当代婚礼的产业化与

法制化现实（如“聘金/彩礼”的社会与司法化议题）。由此，《现汉》的收录边界由“删繁就简、

上位统摄”逐步过渡为“核心统摄+必要细化”，既避免条目膨胀，又提升对礼俗语言的可检索性

与时代解释力。 

 

第三类为媒妁或其他相关人员，如“大媒”“婚托儿”“月下老儿”等，集中体现了中国   

传统婚恋制度中“媒妁之言”的文化特征。这些词语不仅具有人物称谓功能，更体现了特定社会

结构下婚姻建构的制度化特征，尤其是在父母主导型婚配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 

 

（1）婚介 

婚介指“名， 婚姻介绍：～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8） 

 

在第一版编撰时期婚介则因强调婚姻自由和反对包办买卖婚姻，被视为“旧式媒妁”而缺少

制度化称呼。2000 年代后婚介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规模化产业（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等），

并出现“线上+线下红娘”混合模式，行业研究报告将其作为明确门类统计分析。上述变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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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介”从口语化描述上升为稳定的机构名/行业名。“婚介”已经从旧式媒妁转型为现代婚恋  

服务产业，包括国有婚姻介绍所与民营婚恋平台，成为婚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月下老儿 

月下老儿指“名，月下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618） 

 

传说中月下执红线的老人主管人间姻缘，因此后世称媒人为“月下老人”或“月下老儿”。

经典戏曲《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侍婢红娘巧成佳缘，使“红娘”也成为乐于成全他人婚姻者的代称。

这些称谓折射出传统婚姻中媒妁角色的多元文化意象：既有庄重严肃的礼仪见证人，又有神话   

传说中的姻缘神和戏剧文学里的机智红娘，其共同点都是通过媒介之力促成婚配。 

因此，这些词语不仅作为人物称谓存在，更承载了中国传统婚恋制度中“媒妁之言”的文化

特征。此类词汇在第七版的出现，既反映了对传统婚俗文化记忆的传承，也体现了辞书对现代   

婚恋服务体系和文化多样性的接纳。同时，作为月下老人的口语变体，月下老儿属于北方汉语

（以北京话为核心）常见的儿化形式，“在词汇层面，儿化既可与非儿化形式并存、互为变体

（如‘老人/老儿’），又承担显著的语体标记（口语/亲昵/日常）功能。”（王理嘉，2005：47-

54）社会语言学与历时研究均表明，儿化在当代北京话中仍活跃且具系统性，只是不同人群与   

场合的使用频率存在差异，这一现象为辞书描写提供了语言学依据。第七版适度扩大儿化词/变体

的呈现，目的在于推进口语规范化、如实反映北方高频口语现实、确立其在书面语中的合法地位，

并便利检索与语体区分。“月下老儿”据此被视为“月下老人”的口语化、儿化变体而得以录入，

补全了相关词族的网络化描写。 

 

第四类为新人相关称谓，如“新郎官”。该类词语虽数量不多，但其形式具有浓厚的地域和

礼仪色彩，反映了婚礼角色语言的礼貌性与庄重性。 

新郎官：“名，新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458） 

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分配，工会证婚等制度削弱传统婚礼的权威展演功能，婚姻被重构为

革命伴侣关系，“官”字隐含的等级观违背平等意识形态。而在 2010 年前后中国婚庆市场高速扩张、

服务链条完善，婚礼从单位/政治仪式转为消费、休闲、表演的公共庆典，主持词、舞台互动等 

娱乐性话语成为现场主导风格，新郎官在此被频繁使用为亲切、调侃的称呼，从而完成由尊体向

亲昵标记的语用转向。“用法剥离官的权力内涵，转为关系亲密度标记（类似‘宝宝’），如   

婚礼司仪调侃今晚新郎官儿可得好好表现”。（宋月萍，2020：104-106）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词典》中婚嫁过程类词语的构成呈现出语义层次清晰、文化属性浓厚的

特点，既涵盖传统婚俗系统的基本要素，又不断吸纳现代社会新生婚恋观念与婚礼实践。该类词汇

系统的变迁不仅反映语言系统的动态调整，更映射出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文化传统的持续演变。 

作为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历来注重收录反映社会现实的新词新义，   

以及传承文化的重要词汇。值得注意的是，词典在解释此类词语时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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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评价作倾向性引导，但收录本身即反映了社会规范的考虑。当某些婚俗现象成为公共治理

和道德倡议的对象，相关词汇也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并被权威辞书收入加以规范，这正说明语言

规划与社会规范之间的互动。本质上，这体现了辞书编纂的社会责任：既要忠实记录语言，亦要

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通过对婚姻礼俗相关词语的取舍和诠释，词典折射出当代中国对婚俗文化

的继承与革新的平衡姿态：一方面保留那些刻画民族记忆与文化心理的词汇，反映婚礼仪式在文化

传承中的分量；另一方面也紧跟时代步伐，收录新兴词语以反映现实问题和变迁，并以规范的语言

提示健康文明的婚俗观念（如倡导节俭、抵制陋习的政策用语）。 

 

（二）《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和第七版中婚嫁过程类词语的释义变化分析 

“词典的释义就是对词典所收词语的含义所做的解释。”（韩敬体，2004：24）。“一个词的 

意义的演变情况，大致可表现为义项的增多和义项的减少两个类型。”（葛本仪，2004：247）语体 

色彩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现汉》释义中口和书标注的变化。“语体色彩是词的语体分布历久定型

之后烙印在词中的某种特色和倾向。伴随汉语发展史上书面语与口语的分合，语体色彩的历史演变

主要体现为转移和变化。”（杨振兰，2003：180） 

 

表 4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与第七版中婚嫁过程类词语释义变化情况 

释义的变化 词语 

义项的增加 婚龄、联姻、上头、通家、下定、新人、妆奁、做亲 

义项的删减 红娘、上门 

释义内容的调整 安家、八字贴儿、伴郎、伴娘、插定、成家、冲喜、 

出门子、吹鼓手、撮合、订婚、定婚、洞房、二婚头、 

凤冠、和亲、吉期、交杯酒、礼俗、媒婆、媒妁、闹房、 

攀亲、陪送、婆家、完婚、未婚夫、未婚妻、喜酒、新婚、 

新郎、新式、岳家、早婚、招女婿、主婚、做媒 

 

表 4 显示了《现代汉语词典》婚嫁过程类词语的释义变化情况。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中

婚嫁过程类词语释义变动情况的系统整理，可以看出该类词语在历次修订过程中经历了多层次的

语义调整，主要表现为义项的增加、义项的删减、释义内容的细化与修订、以及语体色彩的标注

变化等方面，反映出词典在对婚嫁类词语处理时，从粗略归纳向精确描述、从单一定义向多义系统

的转变趋势。 

 

1. 义项的增加 

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进程中，词语释义的丰富化不仅体现了语言演变对社会变迁的   

回应，也反映了编纂理念从“静态描写”向“动态语用规范”的深化。通过对“婚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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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通家”“下定”“新人”“妆奁”“做亲”等婚嫁过程类词语的历时对比可发现，   

第七版较第一版显著增加了多个义项，既扩展了语义边界，也增强了词语在现代语境中的适用性。 

 

（1）婚龄 

“结婚的年龄。也指法定的结婚年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499） 

“名，①结婚的年数：他俩的～已有 50 年。②法定的结婚年龄：她俩今年刚够～。”（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88） 

 

在 1978 年出版的第一版中，“婚龄”仅被解释为“结婚的年龄”以及“法定的结婚年龄”，

其义项聚焦于婚姻的起始门槛，即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这种定义体现了当时辞书以语言规范   

化为核心的编纂取向，较多强调官方标准与制度化表达，适应的是计划经济背景下婚姻制度的   

刚性管理需求。特别是 1970 年代末，中国刚经历文革，社会处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整合期，语言

表达亦趋于简约、统一与政策导向性，词义多服务于政治法律话语体系。 

而在 2016 年出版的第七版中，“婚龄”增设了一个新的义项：“结婚的年数”，即婚姻关系

存续的时间。这一释义从“婚姻开始”转向“婚姻持续”的角度，不仅拓宽了语义覆盖范围，   

也体现出词典对社会语言使用的关注。从语言使用角度来看，该词义更符合日常语境中人们表达

婚姻持久度、纪念婚龄（如金婚、银婚）等交际需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生活性。该义项的   

补充说明了编纂者在语义处理上的社会语用导向，其变化本质上是从“法规意义”扩展到“生活

意义”的转换。 

 

（2）联姻 

“（书）两家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694） 

“动，①两家由婚姻关系结成亲戚。②比喻双方或多方联合或合作：企业和科研机构～，      

开发新的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811） 

 

在第一版中，“联姻”被标注为书面语，释义为“通过婚姻关系使两家结成亲戚”，其语义

范围限于传统的婚姻关系层面。该定义承载的是一种典型的礼俗文化含义，强调婚姻作为建立   

家族联系的重要机制。这种解释符合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社会对婚姻关系的基本理解与主流价值

取向，即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结合，更是家庭或家族之间的正式联结手段。该释义也与当时较

为稳定和传统的婚姻制度背景相契合。 

第七版则在原有义项基础上新增了一个比喻义：“双方或多方联合或合作：企业和科研机构～，

开发新的产品。” 此释义显著拓展了“联姻”的语义空间，使其从婚姻语境进入了组织与制度之间

的合作关系表达中。该义项的出现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语境的多样化，尤其是在政治、经济、

科技等领域中，语言比喻性使用频率上升，传统词汇承担了更多跨领域表义的功能。以“联姻”

形容合作关系的表达逐渐常态化，词典也相应将其纳入，以回应社会语言使用的演变。 

“联姻”一词义项的增加不仅体现了语义的扩展，也反映了词典编纂理念的更新。《现代汉语

词典》作为语言规范工具，其释义体系逐步向社会语用服务转型，强调语言的多义性、隐喻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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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发展特点。正如程裕祯所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在新时期的修订过程中日益重视多义词与比喻义

的增补，以更好地适应当代语境中语言多元表达的需求。（程裕祯，2015：22-28） 

 

（3）上头 

“旧时女子未出嫁时梳辫子，临出嫁才把头发拢上去结成发髻，叫作上头。”（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996) 

“动，①旧时女子未出嫁时梳辫子，临出嫁才把头发拢上去结成发髻，叫作上头。②指喝酒后

引起头晕，头疼：绍兴酒喝了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148） 

“上头”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1978）与第七版（2016）之间的释义演变，体现了

传统婚俗词语语义功能从单一民俗专属向通俗语境延伸的语义拓展路径，是语用多样化趋势的集

中体现。 

 

在第一版中，“上头”被界定为“旧时女子未出嫁时梳辫子，临出嫁才把头发拢上去结成发髻”

的风俗行为描述，具有明显的婚俗文化内涵。此解释定位于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从“未嫁”到

“出嫁”的人生礼仪转折，反映出传统文化中通过发式变化标识婚姻状态的社会认知，是婚礼仪式

中极具象征性的民俗实践。 

而第七版在保留上述原义基础上，新增了一项常用的通俗义项：“指喝酒后引起头晕、头疼”。

此义项虽不再与婚俗直接相关，但却反映出“上头”在现代口语语境中的高频应用。该用法广泛

见于当代生活场景，尤其在描写饮酒体验时常被用于比喻性表达，语义上体现了“某种刺激或   

反应导致头脑反应”的状态感知。这一新增义项的收录不仅符合当前词典对通用性和语体多样化

的强调，也体现出语义向生活化、情感化方向的延伸。 

 

（4）下定 

 “旧式婚姻定婚时男方给女方聘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228） 

 “动，①旧俗订婚时男方给女方聘礼。②预付定金：～后一个月内交足全款。”（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412） 

 

在第一版中，“下定”仅定义为“旧式婚姻定婚时男方给女方聘礼”，其义项明确限定于   

传统婚俗语境中，所指为订亲过程中的特定行为，属于典型的礼俗性动词。这一释义展现出词典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编纂理念，即以“规范语言、保存文化”为核心，强调对传统语义的收录

和规范化呈现。该词在当时基本限定于农村或传统家庭婚嫁习俗中使用，语义指向明确而单一。 

然而到了第七版，该词被标注为动词，并扩展为两个义项：（1）保留原有婚俗义项，修订为

“旧俗订婚时男方给女方聘礼”；（2）新增现代商业语义：“预付定金：～后一个月内交足全款”。

这种变化反映了“下定”一词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由单一的婚俗行为转化为涵盖经济交易的通用动词，

其语义的转向突出了语言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功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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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演变不仅源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也是词典编纂理念革新的体现。现代词典应在坚持

规范功能的同时，兼顾语言发展的现实性与多样性。第七版的处理使“下定”既保留了文化记忆，

又对现实语言使用提供指导，达成了辞书功能的历史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5）新人 

“①具有新的道德品质的人：～新事/培养共产主义的～。②某方面新出现的人物：文艺～。    

③指新娘和新郎。有时特指新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267) 

“名，①具有新的道德品质的人：～新事。②某方面新出现的人物：文艺～。③指机关，   

团体中新来的人员：我们团里增加了几位～。④指改过自新的人：把失足青少年改造成为～。    

⑤指新娘和新郎。有时特指新娘。⑥人类学上指古人阶段以后的人类，生活在距今四万年至一万年前。

如我国的山顶洞人。也叫晚期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459） 

 

在第一版中，“新人”共列出三义，分别是：（1）具有新的道德品质的人，通常指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先进分子；（2）某方面新出现的人物，如“文艺新人”；（3）婚礼中指新娘和新郎，

有时特指新娘。这种释义结构突出了第一版编纂阶段的政治语境与时代特色，尤其是第一义项，

体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特有的政治价值观和语言表达习惯。在当时，语言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

工具，“新人”这一词语也因此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理想化指向。 

然而，到第七版时，该词扩展为六个义项，除保留原有三义并细化表述外，新增了以下三项：

（4）指改过自新的人，常用于司法或社会矫正语境；（5）指机关、团体中新加入的人员，反映

行政与组织语体的常用表达；（6）指古人类学术语，用于表示“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如“山顶

洞人”。这些新增义项明显突破了第一版的时代局限，反映出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跨领域专业术语

的兼收并蓄和语义描述的精细化倾向。 

这种扩展不仅是语言本体演变的结果，也体现了《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编纂理念的转型，

即由传统工具书向现代语文服务体系的转变。因此，“新人”在第七版中既反映出社会生活的   

复杂性，也体现出语言词义演变的系统性与开放性。 

总之，“新人”一词从单一的政治伦理范畴扩展为覆盖社会、组织、人类学等多个语域的   

综合性词汇，其义项增多的变化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的功能，也标志着汉语词典编纂理念的现代

转向。 

 

（6）妆奁 

“嫁妆（原指女子梳妆用的镜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507） 

“名，①女子梳妆用的镜匣。②借指嫁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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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中，“妆奁”一词的释义为“嫁妆（原指女子梳妆用的镜匣）”，

以括号形式提示其本义，但释义主位实为“嫁妆”，即借义优先。这种表述方式体现了编者对当时

婚俗语境中“妆奁”所指的常用意义的重视，反映的是语词在社会实际使用中语义重心的迁移。 

而在第七版中，“妆奁”被明确定义为“名”词，并清晰地列为两个义项：一、女子梳妆用

的镜匣；二、借指嫁妆。这种义项结构的调整将原义（本义）与引申义（借义）并列呈现，强化了

语义演变的历时脉络，也凸显了现代辞书对词义生成路径的重视与描述规范的精细化倾向。 

 

（7）做亲 

“结为姻亲：他们表兄妹结婚，是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78：1540) 

“动，①结为姻亲：他们两家～，倒是门当户对。②成亲；娶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760） 

 

在第一版中，“做亲”仅释为“结为姻亲”，例证句为“他们表兄妹结婚，是亲上～”，      

含义范围相对狭窄，既不标注词性，也未充分揭示该词在口语语境中的使用状态。 

至第七版时，该词被明确标注为动词，并增补了新的义项：“成亲；娶妻”，形成“①结为

姻亲；②成亲，娶妻”两义结构，语义范围显著扩展，语体适用性更强。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   

现代婚姻观念对“亲属结成”与“个体成婚”两种社会关系的区分，也说明“做亲”在口语和   

地方用语中仍具一定生命力。 

 

2. 义项的删减 

在《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进程中，义项的删减并非单纯“删去”，而是对条目语义结构的

聚焦与整顿：它体现了编纂理念由“面面俱到式罗列”转向“核心语义优先、语体清晰、功能导向”

的取舍。以“红娘”“上门”等为例，第七版相较第一版有意识压缩低频、边缘或已被专业术语

取代的义项（如“红娘”的昆虫义、“上门”的名物义），并将可由母项或构式透明覆盖的用法

并入上位词条。此类删减兼顾语料实证与时代语境（制度变迁、语域收缩），旨在降低多义歧义

与检索负担，强化条目的共时适用性与语体标注，从而提升整部词典的规范度、可用性与解释效率。 

 

（1）红娘 

“①《西厢记》中重要人物之一，崔莺莺的侍女，促成了莺莺和张生的结合。民间把红娘作

为帮助别人完成美满姻缘的善良人的代称。②昆虫，头胸部黑色，有红斑，腹部红色，翅膀细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456) 

“名，《西厢记》崔莺莺的侍女，促成了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后来用作媒人的代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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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娘”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中设有两个义项：（1）作为文学典故，《西厢记》

中崔莺莺的侍女形象，促成其与张生之结合，并引申为“帮助他人完成姻缘的善良人”的象征； 

        （2）指一种昆虫，具有红黑相间的体色特征，分类学上具有明确的生物指称功能。此两义项反

映了“红娘”一词在文学典故与自然命名两种语义系统中的共存状态，体现了词汇的语义多样性

及   其跨语境的功能延展。 

然而，在第七版中，“红娘”仅保留其第一义项，即文学人物与民俗文化引申义：“《西厢记》

崔莺莺的侍女，促成了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后来用作媒人的代称。”。该版本取消了对昆虫义项

的收录，标志着对该词的语义核心进行了聚焦与语用功能的提纯。 

这一删减背后的编纂逻辑或可理解为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使用频率与现实语境中的

通行程度。随着时代发展，“红娘”作为昆虫名称的应用已非常罕见，甚至被专业分类学术语所

替代，其收录的语用价值逐渐减弱。二是词典功能的重构倾向，将自身定位从早期相对“百科化、

广谱化”的收纳，转向以现代汉语共时通用语的规范与使用指导为核心职能。第七版更强调   

“通用语言工具书”身份，弱化跨学科名物/术语的并列呈现。对低频、场域受限、可由专科体系

更精准承载的义位，移出通用词典，以避免“条目膨胀”与“语域噪音”。昆虫义既低频，又有

更稳定的学名与分类学链路，宜由动物学名词表或百科词条承担。 

 

（2）上门 

“①到别人家里去；登门；送货～。②上门闩。③（方）指入赘：～女婿。”（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995） 

“（～儿）动，①到别人家里去；登门；送货～。②（方）指入赘：～女婿。”（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146） 

 

“上门”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中被赋予三项释义：（1）表示“到别人家里去”，

例如“送货上门”，为常用义；（2）指“上门闩”，即门闩的一种装置，用于门的封闭结构；

（3）为方言义，表示“入赘”，即男性婚后入女方家庭生活，如“上门女婿”。此种多义处理 

体现了词典早期版本对多义现象的包容性，兼顾日常用语、方言用法与名物指称等多重语义功能。 

然而，在第七版中，该词的释义发生明显变化，仅保留两项含义：（1）作为动词义使用， 

意指“到别人家里去”，例如“登门拜访”；（2）仍保留方言中“入赘”之义。而原先作为名词

的“上门闩”义项被删去。此外，第七版还标注“（～儿）”这一口语变体形式，加强了其实际

语用提示性。这种词义删减，反映出词典编纂者对义项适用性与语频使用的动态评估过程。 

 

3. 释义内容的调整 

释义内容的调整是本类词语修订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涉及面较广，如“伴郎”“成家”“订婚”

“媒妁”“新婚”等词汇，其释义在新版本中往往由早期版本的传统表述转化为更具现代语用色彩

和交际功能的定义。释义的细化不仅提升了词条的表达准确性，也标志着编纂理念由静态描写向

动态描写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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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伴郎 

“男傧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32) 

“名，举行婚礼时陪伴新郎的男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38） 

 

第一版用“男傧相”作同义替代，属于以旧称释新称的“同义式释义”，对不了解“傧相”

的读者不具可解释性，且形成“以生释生”的定义链。第七版改为“名，举行婚礼时陪伴新郎的

男子”，采用类别+功能的定义式释义，直接交代角色与情景，降低理解门槛，体现后期《现汉》

强调可教性与可操作性的体例取向。“傧相”带有传统礼仪色彩和旧式婚礼语域，第一版仍以其

为依托；而当代婚礼语境中，“伴郎/伴娘、司仪、婚庆团队”等成为高频称谓，“傧相”使用  

频度下降。第七版回避用陈旧术语做核心界定，转而以现代常用语描述其功能，体现与当代礼俗

与产业语汇的同频。 

 

（2）成家 

“①（男子）结婚：～立业。②成为专家：成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78：134) 

“①动，结婚（旧时多指男子）：～立业/姐姐出嫁了，哥哥也成了家。②动，成为专家：  

成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65） 

 

与第一版相比，第七版对“成家”的释义调整为更贴近当代用法的功能情境化界定。第一版用

“（男子）结婚；成为专家：成名”概括两义，既以性别限定暗含旧俗（男子“成家”、女子

“出嫁”），又以“成名”作同义转述，解释力有限。第七版版改为“动，结婚（旧时多指男子）”

“动，成为专家：成名”，一方面通过标注词类与举例（如“姐姐出嫁了，哥哥也成了家”）   

把词义放回具体情境和常见搭配（“成家立业”）之中，提升可理解性与可教性；另一方面，   

将“（男子）”改为“（旧时多指男子）”，把性别限制处理为历时注释而非共时规范，体现   

辞书在性别意识与社会观念变迁中的立场更新。此外，把第二义由“成名”的替代性表述改写为

“成为专家”，避免以生释生，明确语义的范畴与范围。总体看，这一调整兼顾了语料化证据与

现实语用：既保留“成家”在婚姻语境中的核心意义，又澄清其在职业成就语境中的引申义，并

通过词类标注、例证与历时提示，完成从静态定义到动态语用规范的转型。 

 

4. 语体色彩变化 

此外，语体色彩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如“冰人”“结亲”“赘婿”等词被赋予了更明确的     

语体标注（如口语、书面语、旧时用语等），反映了词典在语体功能区分方面的进步。通过标注

语体色彩，词典不仅增强了使用提示功能，也有助于读者理解词语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使用

条件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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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冰人 

“（书）旧时称媒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76) 

“（书）名，媒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65） 

 

第一版在“破四旧、婚俗从简、语言统一”的宏观语境中，常以“旧时”之类的历时标签   

对涉及传统礼俗的词语作价值取向式界定，以示与当下规范话语的区隔；因此“冰人”被定位为 

“旧时称谓”，带有明显的时代评价色彩。至第七版，社会进入多元化与文化复兴并行的新阶段，

辞书编纂更强调描写与规范并重，注重用语体标签而非时代评判来标示用法域，并在微观结构上

统一“（语体）+词类+核心义”的释义范式。于是，“冰人”被稳定化为书面语体中的同义变体，

以“名，媒人”明确其词类与语义等值，同时去除“旧时称”的评价性修辞，既避免把语体问题  

误读为时代淘汰，又便利读者在阅读古典与近现代文学时进行准确解码。换言之，这一细微调整

体现了《现汉》由意识形态化的“旧/今”二元标注，过渡到以语体分布为核心的中性描写，并  

通过体例规范化与功能化释义，提升词条的可教性与可用性。 

 

（2）结亲 

“①（口）结婚。②两家因结婚而成为亲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78：569） 

“动，①结婚。②两家因结婚而成为亲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666） 

 

第一版在“语言统一、礼俗从简、政治话语主导”的背景下，将“结婚”义标注为“（口）”，

实质上是在规范层面凸显“结婚/成婚”等较为书面的替代表达，并对带有家族—亲属网络意味的

“结亲”保持审慎距离。进入第七版时，社会已完成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与法治社会的转型，婚姻

从“政治化的单位仪式”回归为“民事—家庭事件”，媒介报道、文学写作与民政语境中“结亲”

被广泛、中性地用于指“缔结婚姻”和“由婚而成亲戚”，其语域明显扩展并稳定下来。与此相应，

第七版取消了“（口）”的口语标签，统一以词类标注“动”来规整用法，既体现《现汉》由意识

形态化标注转向“描写—规范并重”的体例更新，也反映当代汉语在婚姻—亲属语域上的“语体

中和”：传统色彩并未被否定，但已不再构成限制其进入正式书面语的门槛。 

 

（3）赘婿 

“入赘的女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510) 

“（书）名 入赘的女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728） 

 

第一版诞生于“去礼俗化、语言统一化”的语境，编纂更侧重给出现代通用意义的简明释名，

对传统婚姻称谓多采取不细分语体的笼统处理；彼时现实口语中亦常用“上门女婿”等白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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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婿”的书卷气与贞节—宗法色彩在官方话语中被淡化，因而未显式标注其文体身份。到第七版，

社会进入多元与媒介化阶段，辞书编纂转向“描写—规范并重”，系统强化语体/语域与词类标注，

并以语料反映共时分工：现实口语以“上门女婿”为主，而“赘婿”更多出现在古典阅读、历史

题材叙事与正式书写中，呈现文言—书面化的稳定分布。加注“（书）”既是体例精细化的结果，

也是在性别平等与婚姻观念现代化背景下，对该传统术语进行中性化、去污名处理的方式：保留

其文化与文献检索价值，同时借语体标签提示读者在当代语境中的得体使用。 

综上可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婚嫁过程类词语释义的变化，实质上是语言规范、语义系统

与社会文化观念协同演变的结果。这些变动不仅提升了辞书的语用功能与时代适应性，也为婚俗

文化的语言记录与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对于研究语言演变与辞书编纂标准的交叉议题而言，   

婚嫁类词语的释义调整提供了一个典型且富有文化意涵的观察窗口。 

 

结论与讨论 

在对《现代汉语词典》（下称《现汉》）第一版（1978）与第七版（2016）婚嫁过程类词语

的系统比对基础上，本文的结论与既有研究总体相互印证、并在若干关键点上提出了不同或更细化

的解释。首先，就“多修订周期—词汇系统持续优化”的共识而言，本文所见第七版相较第一版

在相关词条上的显著扩容（如“闪婚、婚介、婚照”等）与语体标注的加强，整体上延续了马玉红

关于近三版《现汉》释义精确化与例句改进的观察、以及杨露关于第七版对网络语言与新兴社会

现象兼收并蓄的判断（马玉红，2018：14-17；杨露，2017：22-23）。同时，本文记录到第七版

对（口）项与口语化表达的更高包容度，如新增“出份子”，在方向上呼应了姚丹关于新版   

《现汉》口语成分规范化覆盖度提升的结论（姚丹，2015：5-60）。这些交叉证据共同表明，

《现汉》由单一静态描写转向“描写—规范并重”的编纂取向，且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响应更为   

敏锐。为凸显“比较的意义”，本文进一步把词条变化与语言系统内部机制及文化社会外部条件

进行双向联结，明确比较不仅在于“有无增删”，更在于揭示何种语义结构被强化、何种文化   

实践被弱化。 

与聚焦单一版本或相邻版本的既有量化研究相比（如王亚婕对第五版的计量检视），本文   

以“首—新”两端展开最长时距的历时对照，因而在“新增—删减—释义演变”的结构性层面   

揭示出更强的历史张力：一方面，“裸婚、闪婚、奉子成婚、试婚”等词目进入第七版，确证了

王文所述“现代婚俗相关新词逐渐增多”的趋势；另一方面，像“婚期、证婚人”等高通用度或

高可感知度词目被删减的事实，则超出了以往研究对“增”的偏重，凸显出编纂标准与社会共时

使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王亚婕，2013：42-46；郇宁，2012：3-62；2015：51-52）。本文进一步

追溯这一删减背后的制度逻辑：自 2001 年《婚姻法》确立“登记即生效”，并由 2003 年《婚姻

登记条例》将登记机关、程序与登记员资格进一步法定化后，婚姻的法律效力与证婚仪式日益

“去仪式化”，这为“证婚人”等仪式性角色词目被弱化/替代提供了外在法制依据。据此，本文

将“删”的现象与法规范演进勾连，补充了前述辞书学研究在制度维度上的解释不足。与此同时，

本文从语义演变角度指出：高透明度、可由构词规则直接推导的组合式词项（如“婚期”）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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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回收至核心词条的搭配说明位置，这与当代词典“语料化—节制化”条目策略相符（Hanks，

2013：59-63）。 

在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境层面，本文与彭林对“六礼”体系与婚礼礼制的经典阐释保持一致，

即婚嫁词汇深度嵌入礼俗文化并随社会结构而变（彭林，2018：36-38）；但本文在此基础上显示：

第七版并非单向度地“推陈”，而是在“删旧礼—引新俗”的同时，通过“燕尔/宴尔”等典籍化

表达的补检实现文化承载词的“点状回填”，呈现“记录现实—守护传统”的双轨机制，这一点 

对仅强调传统词淡出的研究构成修正与细化。另一方面，关于现代婚恋观的个体化与去物质化倾向，

本文利用“裸婚、闪婚、出份子”等词目的入典作为语言学侧证，与李银河关于 21 世纪中国婚恋

个体化趋势的论述、以及媒体对“裸婚”进入主流话语的报道相互支撑，显示《现汉》对“婚礼

产业化—社交礼金—媒介化婚俗”的现实图景予以正面描写与规范化表述（李银河，2015：89-93；

周平，2010/02/04）。由此，词汇演变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传统家族礼制的象征资源被市场与

媒介话语重新分配，语言层面的中心—边缘重排，折射出社会层面的“治理—产业—媒介”三重

结构变化。 

与陈玉芳、汤海鹏等以方言—民俗为取向的地域性描写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将同样的变迁

线索从“地方叙事”提升为“国家规范工具书中的制度化表达”，从而把区域礼俗演变与国家层面

的语言规范工程打通，补足了既有研究“缺乏对语言规范性文献历时审视”的短板（陈玉芳，

2006：48-51；汤海鹏，2011：77-80）相形之下，第七版所背靠的信息化—消费社会及其婚庆     

产业化环境，使“婚照、婚庆、喜车”等名物词与“裸婚、闪婚”等行为类词汇获得高频共时   

证据并完成规范化立条，本文据此把既有“词汇增生—语义扩展”的普遍叙事，落实为“产业—

媒介—制度”三重驱动下的辞书学选择，从机制层面细化了赵仕驳关于词典实用性增强与语例   

代表性的宏观判断（赵仕驳，2015：5-68）。在语言内部，这一选择体现为语义场结构的再配置：

以“订婚、婚礼、婚庆、相亲、证婚”为核心节点的搭配网络固化并外延拓展，而“许字、陪奁、

喜娘”等旧俗词语域收缩、频率下降，呈现去中心化与退出路径，从而实现“语言—文化”两端

的同向演化。 

在历史语境的解释上，本文亦与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互证：第一版所处的政治化/集体主义时代

与单位体制，使“闪婚、试婚”类表达缺乏发生的社会空间，而“晚婚晚育”“从简办事”的   

政策导向也抑制了与“人情馈赠/礼金”直接相关的口语用语；这一社会事实解释了相关词目在  

早期版本的缺席，并为第七版的集中收录提供了历时上的可理解性（黄传会，2009：179-193；  

金大陆，2010：32-36；贺雪峰，2003：56；阎云翔，2006：146-163；王笛，2018：468-471）。

因此，词典的版际修订既是“语言事实的整理”，也是“社会结构的影印”：当法律、礼俗与   

媒介相互作用时，词目的进入与退出构成了可被索引的文化变迁记录。 

综上，本文与前人共同描绘了《现汉》婚嫁语汇随时代演进而“增—删—义变”的总趋势，

但在两方面提出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增量：其一，以 1978/2016“首—新”两端对照揭示“删减—

法制化—去仪式化”的制度链条，解释了“婚期、证婚人”等词目的弱化与替代，这一角度弥补了

先行研究在制度与规范层面的阐释不足；其二，在“兼收并蓄”的新增框架内识别出“现实新俗

的语用化纳入”与“典籍文化词的点状回填”并行的双轨机制，进而将婚俗词的文化承载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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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需求在同一规范平台上加以整合。由此，本文不仅为婚嫁语汇的辞书学处理提供了历时证据，

也为未来版本在“高频通用项的删减尺度与理据说明（如‘婚期’）”“口语—地域词的标签化

与入典阈值”“礼俗文化词的保护性收录”等方面提出了可检验的编纂启示。上述论断的实证   

基础——包括第七版新增条目清单、删减项目及其法律—社会语境的交叉证据——均已在本文数据

与文本分析中给出（如“出份子、裸婚、闪婚、试婚”之入典；“婚期、证婚人”之删改及其法律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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